
公告编号：2016-072 

1 
 

证券代码：835393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万家天能         主办券商：方正证券 

 

北京万家天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解决同业竞争承诺的公告 

 

一、同业竞争事项概述 

济宁市兖州区百意万家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百意万家”）

为万家灯火网络技术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万家灯火”）下设电

站建设项目公司。万家灯火持有百意万家80%出资额，另外20%出资额

由济宁市兖州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持有。万家灯火与北京万家天能新

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万家天能”或“挂牌公司”）为同一

实际控制人江鸿控制下企业。 

万家天能挂牌前，为解决百意万家与万家天能同业竞争问题，分

别实施了以下规范措施： 

（1）2015年9月，万家灯火与济宁市兖州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、

万家天能签署了《合同主体变更三方协议》，将万家灯火与济宁市兖

州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2015年6月签署的《兖州万家灯火家庭光伏电

站项目投资合作协议》合同主体由万家灯火变更为万家天能，合同约

定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分别由万家天能享有和承担。 

（2）2015年12月1日，万家天能与万家灯火签署《济宁市兖州区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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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意万家新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，约定将万家灯火持有的百

意万家80%的出资额以 0 元价格转让与万家天能。 

但上述股权转让事宜，系在挂牌前因理解差异，未履行合规的决

策程序并予以披露。另因工商税务技术方面的原因，至今2016年6月

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。 

为解决同业竞争问题，万家天能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

请挂牌时，实际控制人江鸿、万家灯火签署《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》，

详情见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

息披露平台发布的《公开转让说明书》“第三节、公司治理”之“四、

同业竞争”。  

二、解决同业竞争进展及最新情况 

现因济宁市兖州区百意万家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百意万

家”）现有的光伏示范电站并网验收工作进展缓慢，发电量不稳定，

预计电费收益远低于预期，可能会给公司带来较大的经营风险。 

经万家天能管理层提议，并经与万家灯火方面协商，达成了解除

“济宁市兖州区百意万家新能源有限公司”股权收购协议的协议。 

2016年6月22日，万家天能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解除“济宁市兖州区百意万家新能源有限公司”股权

收购协议的议案》；上述议案在2016年7月10日召开的2016年第五次

临时股东大会也已审议通过，相关公告已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

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公布，公告编号：2016-064、2016-065、

2016-06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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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家天能取消收购百意万家存在的主要法律风险为： 

1、万家天能挂牌前采取的规范同业竞争措施未能继续落实，同

时，万家天能实际控制人江鸿、万家灯火可能会存在违反已签署并披

露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情况。 

2、万家灯火、百意万家与万家天能可能会存在同业竞争问题。 

三、解决措施 

经与实际控制人江鸿、万家灯火、百意万家协商，具体解决措施

如下：  

1、实际控制人江鸿签署的承诺及解决措施 

承诺主要内容：（1）本人江鸿，作为万家天能新能源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万家天能）、万家灯火网络技术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万家灯火”）的实际控制人，承诺“万家灯火”在持有济宁市

兖州区百意万家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百意万家”）股权后，

除继续将已签署的太阳能光伏电站合同履行完毕外，不再使用“百意

万家”从事任何太阳能光伏电站业务，避免与万家天能发生同业竞争

情况。（2）本人如违反上述承诺，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

任和接受中国证监会任何行政处罚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违规

处分。（3）本人因未履行本承诺而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发生争

议提起诉讼时，由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。 

具体解决办法：（1）本人除让“百意万家”持有现有524.16千

瓦电站外，不再使用“百意万家”平台新建、外购其他项目电站；不

使用“百意万家”参与其他与光伏电站有关的招投标项目。（2）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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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将积极联系同业客户，拟将“百意万家”股权出售给无关联的第三

方。（3）若不能尽快找到第三方收购“百意万家”股权，本人将安

排向工商申请变更经营范围，将“家庭光伏电站的投资、建设、销售、

咨询、运行和维护”在经营范围去除。（4）本人拟计划出让“万家

灯火”部分股份，由控制变为参股，从而使“万家灯火”不再成为“万

家天能”同一控制人下的关联公司。 

2、万家灯火签署的承诺及解决措施： 

承诺主要内容：（1）本公司持有济宁市兖州区百意万家新能源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百意万家”）股权后，除继续将已签署的太阳

能光伏电站合同履行完毕外，不再使用“百意万家”从事任何太阳能

光伏电站业务，避免与万家天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同业竞争情

况。（2）本公司如违反上述承诺，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

任和接受中国证监会任何行政处罚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违规

处分。（3）本公司因未履行本承诺而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发生

争议提起诉讼时，由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。 

具体解决办法：（1）本公司除让“百意万家”持有现有524.16

千瓦电站外，不再使用“百意万家”平台新建、外购其他项目电站；

不使用“百意万家”参与其他与光伏电站有关的招投标项目。（2）

本公司积极联系同业客户，拟将“百意万家”股权出售给无关联的第

三方。（3）若不能尽快找到第三方收购“百意万家”股权，本公司

将申请工商变更经营范围，计划将“家庭光伏电站的投资、建设、销

售、咨询、运行和维护”在经营范围去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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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百意万家签署的承诺及解决措施： 

承诺主要内容：（1）本公司除继续将已签署的太阳能光伏电站

合同履行完毕外，不再使用从事任何太阳能光伏电站业务，避免与万

家天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万家天能”）发生同业竞争

情况。（2）本公司如违反上述承诺，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

责任和接受中国证监会任何行政处罚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违

规处分。（3）本公司因未履行本承诺而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发

生争议提起诉讼时，由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。 

具体解决办法：（1）本公司除持有现有524.16千瓦电站外，不

再使用新建、外购其他项目电站；不参与其他与光伏电站有关的招投

标项目。（2）本公司将积极联系同业客户，拟将本公司目前持有的

电站出售给无关联的第三方。（3）若不能尽快找到第三方收购“百

意万家”股权，本公司将申请向工商申请变更经营范围，将“家庭光

伏电站的投资、建设、销售、咨询、运行和维护”在经营范围去除。

（4）本公司将与“万家天能”保持沟通联系，积极发现经营中可能

潜在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，并协商解决办法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江鸿出具的承诺； 

2、万家灯火网络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承诺； 

3、济宁市兖州区百意万家新能源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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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万家天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年 7月 13日 


